
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关于推荐政协第十二届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列席人员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单位）：

政协第十二届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拟于2026年2月上旬在银川召开。为更好发挥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单位）在政协协商中的积极作用，特请班子成员中没有第十二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的部门（单位）推荐1名负责同志列席本次会议。
请从宁夏政协网（http://www.nxzx.gov.cn）首页“公告通知”下的“重要通知”栏，下载《政协第十二届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列席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附件二），于2026年1月9日（星期五）17:00前，将有关数据填写报送至大会秘书处联络组指定网址（附件三）。
报送信息如下：

一、《政协第十二届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列席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盖章扫描版（PDF格式）。

二、列席人员1寸近期白底免冠彩色照片（文件名为：照片本人“姓名”，如：“张某某.JPG”，像素320*240以上，文件大小50-800KB之间，JPG格式）。

请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前安排好本单位工作，按时全程参会，遵守会议纪律，会议期间无特殊情况，不得无故请假。会议召开时间地点以正式通知为准。

附件：1.政协第十二届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列席人员推荐部门及单位（部分）

2.政协第十二届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列席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

3.PC电脑端填报地址
                  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2025年12月26日

（联系人：赵军  15378956677  0951-6129518）
附件1
政协第十二届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列席人员推荐部门及单位（部分）
一、班子成员中没有第十二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单位负责人各1人
（一）自治区党委各工作机关

党委办公厅                 

政法委员会

政策研究室

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老干部局

（二）自治区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特设机构

政府办公厅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厅


工业和信息化厅

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局）

公安厅
民政厅

司法厅

财政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然资源厅

生态环境厅

交通运输厅

水利厅

商务厅

退役军人事务厅

应急管理厅

审计厅

体育局

统计局

信访局

国防动员办公室

林业和草原局

医疗保障局

机关事务管理局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三）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四）宁夏军区、武警宁夏总队

宁夏军区
    武警宁夏总队
（五）群众团体和人民团体（群团组织）

残疾人联合会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红十字会

法学会
（六）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派出机构、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党工委（管委会）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党工委（管委会）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

党校（宁夏行政学院）

宁夏广播电视台

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

地质局

（七）中央驻宁单位、企业

国家安全厅
银川海关
邮政管理局

三北防护林建设局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宁夏局

通信管理局

宁夏调查总队

财政部宁夏监管局

人民银行宁夏区分行

宁夏证监局

民航宁夏监管局

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消防救援总队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宁夏分中心

人民日报社宁夏分社

新华社宁夏分社

（八）自治区大型国有企业

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旅游投资集团公司
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宁夏银行
三、不是第十二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的下列人员

（一）自治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秘书长及相关处室负责人

民革宁夏区委会秘书长

民盟宁夏区委会秘书长

民建宁夏区委会秘书长

民进宁夏区委会秘书长

农工民主党宁夏区委会秘书长

九三学社宁夏区委会秘书长

自治区工商联秘书长

民革宁夏区委会参政议政处处长

民盟宁夏区委会参政议政处处长

民建宁夏区委会调研咨询处处长

民进宁夏区委会议政调研处处长

农工民主党宁夏区委会参政议政处处长

九三学社宁夏区委会参政议政处处长

自治区工商联宣传教育处处长
（二）各县（市、区）政协主席

兴庆区政协

金凤区政协

西夏区政协

永宁县政协

贺兰县政协

灵武市政协

大武口区政协 

惠农区政协

平罗县政协

利通区政协

红寺堡区政协 

青铜峡市政协 

盐池县政协

同心县政协

原州区政协

西吉县政协

隆德县政协

泾源县政协

彭阳县政协

沙坡头区政协 

中宁县政协

海原县政协

附件2
政协第十二届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列席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
	姓  名
	
	请插入1寸白底免冠彩色照片

	性  别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党  派
	

	工作单位及职务
	

	本人手机号码
	

	申请车辆通行证  车牌号码
	
	车辆品牌    型  号
	

	所在单位联系人

姓名及电话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请在“所在单位意见”栏上传本表盖章扫描版（PDF格式）。
2.请在“照片”栏上传一寸白底免冠照片，文件名为照片本人“姓名”，如：“张某某.JPG”。要求320*240像素以上，50KB至800KB之间，JPG格式。


附件3
PC电脑端填报地址
https://sz.nxzx.gov.cn/microApp/interaction/infoAttendPersonPublic?id=cd054a94bc4178ad28b19ae4625a1b49
请复制以上链接到浏览器地址栏打开，填写工作人员手机号，获取验证码登录，按要求填写相关数据、上传列席人员照片(JPG格式)和《政协第十二届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列席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盖章扫描件（PDF格式）。



